贵州省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黔知发〔2014〕75号
为着力推动国家标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 在我省企业的贯彻实施，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启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推行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管字〔2013〕48号）、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意见的通知》（国认可联〔2013〕56号）的有关部署和工作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提出我省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 (以下简称贯标工作）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贯彻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主线，以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为核心，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为标准，以知识产权管理的诊断、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五个环节为关键点，形成贯穿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支撑和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每年启动30-40家企业开展贯标工作，其中15-20家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到2020年，100家企业通过贯标认证。
三、工作内容
贯标企业对照《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在咨询辅导机构辅导下，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现状进行诊断分析，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方针目标，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编制适合企业经营发展实际的知识产权管理文件（《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在经过不少于3个月的实施运行后，进行内部审查和管理评审，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后，向国家批准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认证机构申请认证。
四、政策支持
贯标工作经费、认证机构的评审认证费用由贯标企业自筹。
省知识产权局对通过第三方认证的贯标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补助；对咨询辅导机构按照每辅导通过认证1家企业给予1万元补助。各市、自治州知识产权局应对本辖区通过认证的企业和咨询辅导机构给予必要经费支持。
通过贯标认证的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贯标工作管理体系
省知识产权局牵头负责贯标工作的总体推进和日常协调工作，具体组织贯标工作的相关培训，推荐咨询辅导机构，协助认证机构开展认证工作。各市、州知识产权局具体负责推动辖区内企业贯标相关工作。
(二）建立贯标工作咨询辅导体系
省知识产权局根据专业队伍、业务能力、相关专题培训等情况，在具有一定资质和良好信誉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中确定一批贯标工作咨询辅导机构。主要负责对企业知识产权贯标工作的实施进行咨询辅导服务。各咨询辅导机构应安排不少于2人负责该项工作，咨询辅导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应参加过国家、省知识产权局组织的贯标工作专题培训。
(三）建立贯标工作认证体系
企业贯标认证工作由第三方认证机构组织进行。省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协调第三方认证机构在我省建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保障我省企业开展认证审核工作。
(四）建立贯标工作培训体系
省知识产权局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指导下，建立贯标工作培训体系，培育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培训机构，培养师资人员，并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编写的培训大纲和教材，对参加贯标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咨询人员、企业内管人员进行分批培训。
六、工作要求
(一）各市、自治州知识产权局要充分认识贯标工作是提升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的治本之策，是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把贯标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加强宣传和组织协调，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咨询辅导机构积极参与贯标工作。
(二）有关咨询辅导机构，要把服务企业贯标工作作为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培育服务品牌的重要抓手。要积极组织人员参加贯标、认证等实务培训，加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贯标辅导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努力为企业提供规范、诚信、高效、质优的服务。
(三）各有关企业要结合实际，遵循战略导向、领导重视、全员参与三项原则，制订知识产权工作目标，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各项贯标要求，建立一套可持续实施和不断改进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实现知识产权管理程序化、制度化、标准化。
[bookmark: _GoBack]
